
從早前提及的諸多新型機制，我們可看到
中國政府應對社會問題所採取的措施，部分
也是頗有成效的政策實踐。但其間也存在不
少有待改進的問題。體制的改革是最根本
的。另外有3大方面的具體問題：

缺正式社會組織
無論大調解、聽證會或黨內民主等制度，

在現有的實行理念下，正式社會組織非常缺
乏，特別是公民社會的力量，成為更有效發
揮機制的障礙。

提高調解員素質
內地的調解員、律

師、政府官員大都不具
備專業的調解資格，有
些文化素質相對偏低，
很難履行被賦予的處理
社會矛盾的職責，這就
嚴重影響對政策實施合
法性、有效性的保證。

經費依靠政府
影響立場

類似義烏工會這樣的

社會化運作的組織，自身往往無法確保足夠
的資金運轉，因此在相當程度上會依賴政
府。人民調解組織亦是如此，其後果是獨立
性降低和在處理問題時難以保持完全不偏不
倚的立場。
無論如何，我們仍在探索和努力尋找更好

的化解社會矛盾的方式，期待在制度創新上
有所突破。畢竟，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所伴
隨的大量社會矛盾，始終會成為政府和社會
的一個沉重負擔。

中國政府在近年面對不斷上升的突發性群
體性事件，從中央到地方已積極採取措施，
嘗試開創新型衝突解決機制來平息和解決社
會問題。雖然有些是根本性體制缺陷造成的
頑疾，但政府也從主觀上設法緩解社會矛
盾。典型的是2003年在江蘇省南通市實行的
「大調解聯動機制」，主要集合訴訟調解、人
民調解和行政調解及其他民間的調解力量，
由黨政來領導，政法綜治部門牽頭協調，司
法部門指導，其他部門參與，各種手段相互
配合、相互協調，糾紛排查和處理各種矛盾
的機制。這是將政府、法院和人民調解等各
種糾紛解決的部門和資源整合在開展的化解
社會糾紛的機制。自江蘇省開創後，這種大
調解機制先後在四川、溫州、蘇州等全國各
地得到推廣。

江蘇率先推行 成效顯著
至2009年，江蘇省的社會衝突解決取得新

的明顯成效。該年1月至11月，全省調解組
織勸阻群體性上訪7,616批次，涉及136,194
人，全省沒有發生有重大影響的惡性「民轉
刑」案件、群體性事件和進京非正常上訪事
件。

聽證會程式簡單 難匹比西方
除大調解機制外，其他新型機制如「聽證

會」(Public Hearings)制度，即在行政機關指
定法規或作出決定時，給當事人口頭或書面
陳述意見的機會，供行政機關參考並基於聽
證記錄作出決定的程式。其特點是為通過口
頭表達意見和進行辯論。但中國目前實行的
聽證程式的規定仍較簡單，無法達到西方國
家正式聽證的效果，也不能完全起到保障公

民權益的目的。但有人認為，政府
開始實行這一制度，無疑是進步的
一個標誌。

公共財政預算 邀民審議
另一項較具影響力的是去年浙江

省溫嶺市人大推進的「參與式公共

財政預算改革」(the China Public

Budget Reform Program)，即在預
算的制定、執行和監督過程中，有
序組織人大代表和社會公眾廣泛參
與，把預算審查監督同民主實踐有
機地結合起來，走出一條預算民主
的新路，被賦予「開啟中國基層預
算民主按鈕」的意義。不管是否真
正起到這種作用，能把政府財政預
算的主導權交到老百姓手中，實行
預算三審制，是一個創新做法和推進國家和
社會互動的良好樞紐。

建黨內民主 提高政府認同度
針對民眾對政府執政缺乏透明度及貪污問

題，近年在四川、湖北等地推行的「黨內民
主」建設也是一種新型機制。其主要特點是
「公推直選」。「公推」是指黨員和群眾公開
推薦基層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是一個初始
提名的問題，目的是增進基層黨組織領導班
子的合法性基礎；「直選」是指黨員直接選
舉基層黨組織書記、副書記，可更好地體現
選舉人的意志。這種體現黨員意志和運用社
會認同系統的選舉制度，增加民眾選舉的機
會，雖然未必可真正達到實質性的「民
主」，但多少也可令政府的合法性及認同度
得到增加。

維護工人權益 排解勞資糾紛
勞動關係市場化、多樣化、複雜化帶來

的勞動者權益受侵不斷、勞動爭議大幅攀
升。內地工會在勞動法律法規尚不完善、
執法不盡到位的現實情勢下，要切實維護
職工的合法權益，協調穩定勞動關係，僅
靠自身力量顯然難以勝任。富士康連續的
跳樓事件暴露內地工會在保護工人權益上
的缺陷。而浙江省義烏市總工會首創的工
會社會化維權「義烏模式」就是典型經驗
之一，在維權主體、維權客體、維權機制
及維權理念上皆有創新。而「由弱到強、
由單個部門的職責到社會資源集體聯動」
更是義烏模式的制度創新核心所在，特別
為外來民工和農民工的勞資糾紛問題開闢
一種高效的解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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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近年中國內地群體性事件的急劇增加，你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甚麼？

2. 針對上題的原因，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法。

3. 你認為解決群體性事件的關鍵和困難為何？試分別舉例說明。

4. 你在何等程度上認同「目前內地政府實施的調解機制流於表面，難從根本解決問題」？為甚麼？

5. 香港或海外有哪些調解模式值得內地借鑒？當中有何利弊？

隨㠥中國的經濟急速發展，社會民生衍生各種矛盾，內地

不少地方爆發群體性事件。由於群體性事件的性質與起因有別

從前，舊有的調解制度逐漸失去作用，政府需要推出新型的模式來

平息和防止群體性事件。究竟近年有何原因觸發群體性事件？中央推出

哪些新型調解制度應對？當中有何利弊？下文將作探討。

■胡潔人博士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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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學部講師。2009年獲得香港

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奧斯特羅姆協會

(Ostrom Society)會員。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同時也是香港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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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貴州省甕安縣發生騷亂後，大批武警佩備盾牌在

街上加緊巡邏，確保群眾安全。 資料圖片

▲隨㠥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衍生民

生矛盾。 資料圖片

▲近年內地的最低工資雖

有提高，但仍追不上通脹

水平，部分低薪工作出現

「招聘難」的問題。

資料圖片

群體性
事件

官方定義是「由人民內

部矛盾引發、群眾認為自

身權益受到侵害，通過非

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

有關機關或單位表達意

願、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

醞釀、形成過程中的串

聯、聚集等活動」。

定義

中國現況

原 因
．社會貧富差距過大

．大規模城市化過程引發動盪

．政府腐敗

．就業問題

．社會不信任感

．大調解聯動機制

．聽證會

．參與式公共財政預算改革

．公推直選

．工會社會化維權

對 策

不足
．缺正式社會組織

．經費依靠政府　影響立場

．調解員素質偏低

各地
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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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的官方定義是

「由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群

眾認為自身權益受到侵害，

通過非法聚集、圍堵等方式，向有關機關或單位表

達意願、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醞釀、形成過程中的

串聯、聚集等活動」。由於這類活動屬於缺乏

合法依據的規模性聚集，通常會對

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群體事件頻發 遍及各地
近年，中國發生多宗影響重大的群體性事件，如2008年的貴州甕

安6．28事件、雲南孟力連7．19事件、廣東東莞11．25勞資糾紛事
件；2009年的上海「釣魚執法」案；直到今年6月的廣州增城騷亂
等。
綜合而言，現有的群體性事件，共有以下3種形態：

第一種：無訴求、無組織、多帶有情緒宣洩的集體行為；

第二種：有明確訴求目的、組織化程度較高的集體行動，其中有的

事件因其持續時間較長、組織化程度較高，已與西方的社

會運動接近；

第三種：衝突起初是目標明晰的集體行動，但隨㠥無關人員的參

與，逐漸演變為沒有目的而僅是發洩憤恨情緒的集體行

為。

5大導火線 一觸即發
中國社會當前存在的5大問題都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觸發點。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的分析如下：
1.社會貧富差距過大，這與社會主義價值觀出現背離；

2.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會引發不安和動盪，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3.腐敗永遠是人們對政府意見最大的地方，現在的腐敗已從腐敗事

件轉化為一種腐敗文化，這是很危險的，未來10年，國家反腐成

效的好壞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4.就業問題；

5.這種社會不信任感充斥在政府和民眾之間、各政府部門之間及人

與人之間，而這正是一個國家的軟價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給社

會的穩定造成威脅。

面對這些現狀，如何更好地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成為當前至關
重要但又十分棘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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